
 

112年度第 4季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2年 11月 30日 

一、委員組成 
召集人：楊文榮 

委員：曾淑萍、方志源(請假)、葉寶專、林堯順(請假)、林銘珠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本季視察重點 

司法改革基金會建議收容人夏季生活處遇辦理情形與監方收容人投書 4封案件處理。 

(二)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1.司法改革基金會建議收容人夏季生活處遇辦理情形。 

(1)楊召委提問：司改會建議之通風及溫度，請問監方夏季舍房溫度是否大多超過 28度？ 

監方回應：在未開啟本監設置之相關降溫設備時，夏季舍房溫度是有很大的機率會超過 28度，但因本監建置相關降溫設備，開   

          啟後可確實降低舍房內溫度 3至 5度，將持續改善，讓收容人舍房合宜居住。 

 (2)林委員：收容人用水量每日為 250公升，依監方報告情形，該監收容人每日使用量是超過該基準，且無收容人反映有缺水情  

            形；又用水時段雖有分區及分時段供水，但未供水時段有提供儲水桶給收容人儲水使用，可於報告中加強呈現，以 

            體現監方的用心。 

 監方回應：感謝委員的建議，將於會後加強呈現本監之辦理情形。 

2.刑號 15○張○庸投書兩封，陳情意旨摘要略如下：反映平舍○房有傳遞訊息、菜渣倒馬桶、撫摸、口交及肛交等猥褻行為、就  

  寢時間吵閙、看電視、敲打或踢床舖等擾人聲響及辱罵他人三字經等違反監規行為；9月 25日 16時 30分許，投書時遭○95 恐 

  嚇「投書會讓你死的很難看」，並辱罵我三字經數次，後於同時 38分許向工場主任反映，未獲合理處置或隔離 12○，請外部視 

  察先准予將違規人員隔離調查，避免串證猥褻情形再次發生。 



 

     (1)楊召委：就投書內容大多為查無實證，是否有將調查結果告知投書人？就陳情外部視察小組案件於轉知監方後，請立即協助

處理，並將處理情形轉知本小組及投書人，較具時效性，就心、社人員輔導請監方教化科協助辦理？ 

   監方回應： 

①投書意見箱之案件，由秘書分辦承辦科室調查，並將調查結果陳核後，均會以書函回覆陳情人。就查無實證之說明，監方會

依投書人之投書內容進行調查，如調閱監視器，訪談相關涉案人之證詞，並作成紀錄等佐證，確定投書人指摘不實後，始以

查無實證陳核結案。 

②就小組轉知監方之陳情案件，監方會先行調查，並提請外部視察小組會議報告，因係向小組陳情，故調查結果回覆不宜由監

方為之，監方可先行提供調查報告供委員參酌，並協助送達小組撰寫之回覆書函予收容人。 

 (2)曾委員：收容人之陳情或申訴案件處理程序為何？就投書案是提申訴或陳情不應以該文字判斷，而是以投書內容而定。 

監方回應： 

① 收容人可直接向主管反映，但直接反映可能遭人報復，而投意見箱因為地點較為隱密，其投書較無顧慮。亦可於膳食會議、

管教小組會議或生活檢討會等類似會議反映，投書內容如有「申訴」一詞，開啟人會簽請本科確認收容人是否有申訴真意，

如是，會告知收容人填具申訴書狀；如否，則依陳情案件處理。 

② 監方秘書室會同政風室人員定期開啟意見箱，如委員所述，是以投書內容來決定處理程序，並非單純以「陳情」或「申訴」

之文字判斷，惟就投書外部視察小組案件因監方不開拆，故第一時間不知內容為何，請楊召委收受本監轉寄之投書信件後，

如有申訴案件，可轉知監方確認投書人如有申訴真意，將回歸本監申訴審議小組辦理。 

 (3)葉委員：調查是否僅依監視器畫面證實，是否有死角，收容人是否知悉死角位置，並在死角做違法情事，如未被監視器拍到，  

            那僅憑監視器的說服力及證據力是否過於薄弱？就指控內容大多查無實證，如亂指控是否有調查其動機為何，有無相 

            關處罰機制及被投書人是否知悉被其他收容人投書？被投書人得知後之情緒輔導是否有監方人員負責輔導投書人及被 

            投書人，致力改善雙方關係。 

監方回應： 



 

① 目前本監監視器含蓋率蠻高的，但不敢保證一定無死角，因每間舍房格局空間不同，又如舍房上下鋪之下鋪床底，實無可能

在此裝設監視器，再者，就收容人生活空間、活動場所會做較完整嚴密的監視錄影，較私密地方如水房(廁所)有矮牆，大多

僅拍攝到頭部，且收容人僅知悉何處有攝影機，但不會知道拍攝範圍多廣，當然有可能在死角從事違法行為，但監視器只是

佐證，亦會訪談相關人(涉案人或同房收容人)之筆錄或其他證據。 

② 監方就投書案件僅依其內容進行調查是否屬實及給予相應之處罰，其投書動機不在調查範圍內，且投書是收容人之權利。另

早期有誣控濫告之違規類型，現行法並無相關規定，僅能宣導。被投書人監方亦會進行訪談調查，但不會告知是誰投書他，

避免不必要之爭端。 

③收容人因案被區隔調查雖不影響該員其他權利，但心情當然會不好，如工場主管認收容人有輔導需要或收容人主動提出，均

會轉介教化科心、社人員協助，並有啟動修復式正義機制，可讓雙方當面溝通，改善彼此間之關係。 

 (4)林委員：監方於書面回覆時，是否可將相關調查紀錄佐證以附件呈現給投書人，讓收容人比較信服調查結果？又投書人所投

事項如未受關注，是否會慣常性投書，就此，是否請監方心理師協助輔導，以抒導其不滿情緒？ 

監方回應： 

①監方就調查結果均會製作書函回覆，然並未檢附相關佐證資料，避免收容人從相關資料得知不必要之訊息，進而產生不必要

之爭端。 

②就類似慣常性投書之收容人，監方均有請心、社人員協助輔導。 

3.刑號 13○馬○恩投書兩封，陳情意旨摘要略如下：反映 9月 5日於違規舍投書 8月 29日 11○教唆他人集體毆打我，只能看部分監

視畫面而不能觀看所有影音畫面，希可保留仁舍○房之監視畫面，且與我相關之加害人在運動時勾串證詞，請外部視察主持公道；

9月 6日投書政風室之陳情案件，遭選擇性調查，未獲完全回覆所有陳情事項；監方未依騷動作業流程管制在場收容人，是否有行

政責任；9月 9日投書案迄今共 42日尚未回函處理情形及 9月 18日投書政風尚未回函處理情形；依法提告圍毆我人，為何相關加

害者可同房串證，且自從我提出申訴案後就遭歧視待遇，我已解罰多日，不該被多次區隔調查。 

(1)楊召委：互毆事件如無提告，就無保存證據之必要，且本案亦有給予查看監視器，查看後是否可請其簽切結書？ 



 

監方回應：該員就互毆事有提告，就有提告之案件，因地檢署可能來函索取相關證據，故本監有截錄相關證據，提供檢調機關， 

          另依本監科技設備使用辦法並無規定收容人察看監視器須簽立切結書。 

(2)曾委員：投書內容有提及要保留監視器畫面，是否有回覆？在未訪談結束前，如何配房及回覆時大致上說明何時調查完畢，且已 

           無串證可能始配同房？ 

監方回應：  

① 監方是否保留覽視器畫面會視案件情況而定，如該案有提告或有疑義時，本監會保留監視器畫面。 

② 本監隔離舍房有限，且是完成相關訪談，且無串證可能，始配住同房，又回覆時，僅會就該員投書內容重點給予回覆，無法說

明大致上何時調查完畢等細節性事項。 

(3)葉委員：該員有提告地檢署，應交由檢調機關處理，惟其主要訴求為何，就其投書內容如何澄清，如就主管說 11○與上級關係很 

           好或是說明無投書所指之不公情形？如收容人認調查有不公情形可否請其提供心中具體疑慮之癥結點，讓監方可針對該 

           部分再行調查及是否有相關對策減輕收容人對調查不公之猜想？  

監方政風室回應： 

① 監方就投書內容去瞭解並進行相關調查，該案是收容人相處不睦，進而發生鬥毆事件，當調查結果不符投書人所期待，收容人

就會質疑處理不公或有偏頗之情形，如戒護科上開說明，監方就投書案件除有監視器、涉案人或同房人之訪談紀錄及其他證據

來佐證，本案已提告，靜待司法調查結果。另該員之投書大多為情緒抒發，與其收容人相處模式之自我感受，其主要訴求均未

涉及監方有何不當措施或違法情形，就相關調查結果於回覆時均會向收容人說明，如投書人無法接受，會轉介社工人員協助輔

導。 

② 本室就其 9月 6日投書案之調查，均有調閱戒護科相關案件報告查察，近期之投書內容均糾結固定幾位收容人，且反覆投書，

就委員提議是否可請收容人提供較具體之訴求再行調查以減輕投書人之疑慮部分，於會後將與戒護科研討相關可行做法來改善

重覆投書情形。 



 

(4)林委員：就上開 4封投書，就該行為背後的動機或需求，誠如葉委員所說的癥結點，此時更需由心、社人員協助輔導，讓收容

人能看清問題，此外，監方可多加安排相關教育課程，如個人心理層次理解課程來協助收容人改善其用行為來埯蓋真正動機的

不當行為。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1.司法改革基金

會建議收容人夏

季生活處遇辦理

情形。 

請監方就司改會建議事項先行彙整相關資料供本小組檢

視，並請承辦人員說明辦理情形，俾供本小組查察。 

1.雲林監獄於舍房內的溫度改善有極大努

力用心，除在舍房 360度旋轉扇、抽風

扇、上下對流氣窗，走廊天井設置空氣對

流機及抽排電風扇。 

2.在頂樓有施作抗熱、隔熱特殊材質工

程，設置黑網及太陽能隔熱板。另在舍房

及走廊裝設降溫噴霧系統，有效降低 3-5

度。 

3.允許自購隨身小型電扇、結冰水。 

4.供水開封日 1小時，未開封日 2小時，每

間舍房亦有備足蓄水桶。  

2. 刑號 15○張

○庸投書兩封反

映平舍○房有數

項違反監規情形

與投書時遭人恐

嚇及辱罵。 

請監方提供意見箱投書案之辦理情形，並請承辦人員說

明，俾利察查是否有陳情指摘情形。 

112年 11月 16日下午楊召集委員文榮入監

訪談張員，關心及說明投書外部委員事

項，已轉交監方在積極調查中，將擇期依

辦理情形入監訪談張員。  

 

3. 刑號 13○馬

○恩投書兩封反

映遭人圍毆卻無

法查看所有監視

器畫面與投書案

未獲完全回應及

請監方提供意見箱投書案之辦理情形，並請承辦人員說

明，俾利查察是否有陳情指摘情形。 

該案已進入司法偵查程序，外部小組無法

介入本案，將擇期入監訪談馬員。  

 



 

依法提告之事項

為何加害相關人

員可同房串證。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11 4 - - 本季無管考建議。 

112 1 - - 本季無管考建議。 

112 2 - - 本季無管考建議。 

112 3 - - 本季無管考建議。 

112 4 - - 本季無管考建議。 

五、附件會議紀錄 1份 
 


